工程项目委托协议书
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
　　
为确保甲方承包的                工程顺利实施，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及相关法律法规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[bookmark: _GoBack]第一条 项目概况
1.1 项目名称：
1.2 项目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
第二条 委托内容与依据
2.1 甲方现将其承包的上述工程的全部事务，全权委托乙方进行管理。乙方作为本项目的实际管理方与执行方，全面负责本项目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一切经营、技术、安全、质量、财务及对外协调等事宜。
2.2 本项目的具体实施标准、技术要求、工期、价款等，均以甲方与发包方（            ）签订的《                》及其附件、补充协议（如有）的约定为准。乙方承诺严格遵守并履行主合同的全部条款。
第三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3.1 乙方有权以自身名义组建项目管理团队、聘用劳务人员，并负责项目现场的全部技术、质量、安全生产与文明施工管理。
3.2 乙方应独立处理与本项目相关的一切债权债务，自主经营，自负盈亏。因本项目实施、履行主合同或乙方经营管理行为所产生的任何经济、法律责任及纠纷（包括但不限于劳务纠纷、合同纠纷、安全事故责任、行政处罚等），均由乙方独立承担并负责解决。甲方不承担任何连带或补充责任。
3.3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，乙方应直接与项目发包方（                    ）就工程款拨付、技术对接、现场管理、安全监督、竣工验收、结算审计等全部事宜进行沟通与协商，甲方不再参与。乙方因沟通或履约不当产生的后果自行承担。
第四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4.1 甲方应确保其与发包方签订的主合同合法有效，并保证其具备将本项目委托乙方管理的权利。
4.2 甲方承诺，在本项目主体结构封顶之日前至少一个月，向乙方完整移交实施本项目所必需的全部手续、文件、证照及技术资料（如有）。因甲方迟延或未能完整移交上述材料，导致乙方工期延误或产生其他损失的，由甲方承担赔偿责任。
4.3 除本协议约定及主合同项下仍需以甲方名义履行的程序性义务外，甲方不参与本项目的具体经营管理，也不承担本项目的经营风险。
第五条 费用与支付
5.1 本项目工程款项由发包方支付至甲方账户后，甲方应在收到款项后    个工作日内，扣除        的管理费/手续费后，将余款全额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。
5.2 乙方因履行本项目产生的所有成本、费用、税费及债务，均由乙方自行承担。
第六条 争议解决
因本协议的解释或履行发生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。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               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七条 其他
7.1 本协议是主合同的补充与细化，但与主合同约定不一致的，以本协议为准。本协议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。
7.2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7.3 本协议的变更或解除，须经双方书面确认方为有效。

甲方(签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(签章)：
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人：
______年___月___日                ______年___月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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